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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孙雄 独立董事 因公 肖幼美

孙良媛 独立董事 因公 肖幼美

胡翔海 董事 因公 陈少群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董事长陈少群先生、总经理曾湃先生、现任财务总监陈阳升先生、原财务总监马彦钊先生、

计财部部长俞浩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总资产

（

元

） ８，８５９，１８１，９２０．５２ ９，１１２，７５９，００８．２７ －２．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３，０９６，２５０，１１５．７４ ３，０７８，７３５，３０７．６０ ０．５７％

股本

（

股

） ７６８，５０７，８５１．００ ７６８，５０７，８５１．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０３ ４．０１ ０．５０％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３３３，１６４，９９８．６６ ３２６，４２４，６５６．３７ ２．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

注

１） １７，１１９，９７３．７１ ３４，４２０，６２４．６５ －５０．２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注

２） －３７４，３９０，５８１．４６ ２５６，１３２，６３８．０５ －２４６．１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

注

２）

－０．４９ ０．３３ －２４８．４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

注

１） ０．０２ ０．０４ －５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

注

１） ０．０２ ０．０４ －５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５５％ １．１９％

减少

０．６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０．３６％ ０．５２％

减少

０．１６

个百分点

注：

１

、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公司归属股东净利润变动原因主要系（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减持深深宝股

票获得税后收益

１

，

６９９

万元，而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无此项收益；（

２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海吉星公司

因市场尚未正式开业，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亏损约

６４９

万元；

２

、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与去年同期

相比公司下属企业退还客户保证金押金增加所致；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 母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

额为

５２

，

６７４

，

５９５．３６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５０．４７％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６，６００．８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１，９５７，２２１．４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０，１３２．３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９０４，７０３．４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３，２２８，９８７．０５

合计

５，８８０，２６４．１５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７８，６６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１６５，３５８，０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０２８，４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广州铁路集团广深铁路实业发展总公司

１１，２１２，９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１１，２１２，９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１，０９０，５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４１２，７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７，０８８，１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深

６，９９９，８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９９９，８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６，６６５，３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其他应收款比年初增加了

１２７％

，主要是公司增加对联营公司借款及子公司长春公司支付代垫土

地拆迁补偿款所致；

２

、预收款项比年初增加了

４６％

，主要是子公司收到拆迁补偿款及进出口业务预收款项增加所致；

３

、应付利息比年初增加了

２６９％

，主要是公司计提应付短期融资券利息所致；

４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年初减少了

５４％

，是子公司福田公司归还到期贷款所致；

５

、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减少了

４２％

，主要是支付上年度绩效工资所致；

６

、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去年增加了

３７％

，主要是下属批发市场应税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７

、财务费用同比去年增加了

１３６％

，主要是贷款利息随贷款的增加而增加所致；

８

、投资收益同比去年减少了

７０％

，主要是上年同期转让深宝股权实现收益所致；

９

、营业外收入同比去年增加了

８８％

，主要是比去年同期相比，本期子公司农牧公司收到政府补贴增

加所致；

１０

、 所得税费用同比去年减少了

４８％

，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对可抵扣亏损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所致；

１１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去年减少了

５０％

，主要是公司去年同期减持深深宝股票获得收

益，而本期无此项收益；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海吉星公司因市场尚未正式开业，本期亏损约

６４９

万元；

１２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去年减少了

４０％

，主要是子公司本期收到的与业务相关

的客户保证金减少所致；

１３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去年增加了

２８２％

，主要是子公司本期向客户退还保证

金和押金增加所致；

１４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同比去年减少了

１００％

，是去年同期出售深宝股权所致；

１５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同比去年大幅增长，主要是子公司

收到拆迁补偿款所致；

１６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去年增加了

１４４３％

，主要是与去年同期相比子公司收到

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１７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同比去年增加了

２５９％

，主要是公司及子

公司支付市场工程建设款项增加所致；

１８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同比去年增加了

１７６％

，主要是公司对联营企业出资增加所致；

１９

、支付的其它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去年减少了

１００％

，是去年同期公司代支付政府土地补

偿款所致；

２０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去年减少了

９２％

，主要是子公司收到政府专项应付款项

减少所致；

２１

、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的股利同比去年减少了

９０％

，是部分子公司尚未对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进行分配

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深圳证监局 《关于做好辖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深证局公司字

［

２０１１

］

３１

号），公司被列为深圳辖区

２６

家实施内控规范试点重点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完成工作如下：

１．＿

完善内部控制组织保障

公司建立完善了内部控制组织架构， 将原风险控制建设领导小组更名为公司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

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的开展和落实。 确定内控规范及全面风险管理工作

参与人员为：以董事长为组长的风控领导小组成员

９

人；风控办工作人员

３

人；各二级企业风控领导小组

成员；总部及各二级企业各部门负责人、内控风控专员、其他参与人员。

２．＿

参加内部控制建设培训班

３

月

８

日

－１１

日，公司监事会主席、董事会办公室、审计部、计财部相关人员参加深圳证监局举办的内

部控制建设培训班。

３．＿

确定聘请内部控制咨询机构

确定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作为公司内部控制咨询机构后， 进一步与其沟通拟定工

作计划及内控实施方案。

４．＿

讨论制定内控实施工作方案

经过多次讨论公司确定了内部控制实施工作方案， 包括实施范围、 重点工作及时间安排等相关事

宜。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工作要求，积极推进内部控制规范工作。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

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局

注

１

承诺事项

（１）

和

（３）

已履行完毕

，

其他承

诺正在履行当中

。

公司原

１１

家法人股东 注

２

承诺事项

（１）

已经履行完毕

，

承诺事项

（２）

正在履行中

。

股份限售承诺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

发行时所作承诺

———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

注

１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国资局在《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承诺：

（

１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则在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之日起的第十二个月的最后五个交易日内，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５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１

日，所有流通股股东

有权以人民币

４．２５

元

／

股的价格将股票出售给深圳市国资局，具体实施程序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深圳市商业银行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

日为深圳市国资委出具编号为“深商银（营）保函字（

２００５

）第

１２２

号”不可撤销履约担保，最高担保金额

１

，

０１４

，

６９１

，

８３０

元，担保期间为自农产品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实施之日起满

１２

个月。 深圳市商业银行保证，如果深圳市国资局未及时支付履行《承诺函》所需的有关

资金，则根据农产品公司的申请及相关文件，立即支付履约保函最高金额的款项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专用资金结算账户中， 以支付深圳市国资局向流通股东买入农产品公司流通

股。

（

２

）在本公司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三年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所持有的

股份；在本公司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其后两年内如确需减持时，也将通

过大宗交易、战略配售等方式进行，且减持的价格不低于承诺的购买价格人民币

４．２５

元

／

股。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农产品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

作日内做出公告。

（

３

）在实施购买股份时导致上市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上市条件的，将在购买股

份实施完毕六个月后的一个月内实施维持农产品公司上市地位的方案。

相关公告已刊登在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２１

日、

２８

日和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５

日、

８

日、

１４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网站上。

注

２

、公司原

１１

家法人股东在《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承诺：

（

１

）公司

１１

家法人股东将其拥有的农产品股份的

５０％

，合计

２６

，

２０４

，

２５３

股，按照不低于公司被批准

为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单位前的交易日收盘价

３．４

元

／

股，且不高于

３．６６

元

／

股的价格出售给公司管理层，建

立公司管理层约束和激励机制；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者转让。

（

２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农产品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应当自该事

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相关公告已刊登在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５

日和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网站上。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１１

日 深圳 实地调研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拓展考虑的因素

、

农超对接

对批发市场行业的影响

、

民润公司的历史沿革及

民润事项的进展

、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盈利模式和

收入结构

、

平湖项目的进展情况

、

批发市场主要竞

争对手情况

、

公司的竞争优势

、

公司网络化战略的

优势

、

公司生产加工业务的经营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１４

日 深圳 实地调研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民润事项进展

、

平湖项目进展情况

、

公司新拓展项

目进展情况

、

批发市场反应出的农产品价格波动

情况

、

农产品流通渠道的情况介绍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０３

日 深圳 实地调研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公司主要业务情况介绍

、

公司盈利模式

、

公司战略

发展方向

、

农产品批发市场行业的前景

、

公司网络

化战略的推进情况

、

平湖项目的进展情况

、

公司异

地拓展市场主要的考虑因素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签章）： 陈少群

现财务总监（签章）： 陈阳升

原任财务总监（签章）：马彦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

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

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孙良媛 独立董事 因公 肖幼美

孙雄 独立董事 因公 肖幼美

胡翔海 董事 因公 陈少群

１．３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４

公司董事长陈少群先生、总经理曾湃先生、现任财务总监陈阳升先生、原财务总监马彦钊先生、

计财部部长俞浩女士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农 产 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６１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布吉路

１０２１

号天乐大厦

２２

层

注册地址的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１９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２８

号时代科技大厦

１３

楼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０

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ｚａｐ．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ＩＲ＠ｓｚａｐ．ｃｏｍ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刘雄佳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２８

号时代科技大厦

１３

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５８９０２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８９０２１

电子信箱

ＩＲ＠ｓｚａｐ．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年比上年调

整后增减

（％）

２００８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３７０，８２０，３６３．２４ １，２４５，９５４，８９９．８３ １，２４５，９５４，８９９．８３ １０．０２％ １，２７９，９９６，６９６．４２ １，２３１，８９５，９５２．７７

利润总额

（

元

） ３３６，３８８，８３２．１５ ２０７，６５１，２７７．１１ ２０７，６５１，２７７．１１ ６２．００％ １３７，６３３，７３２．３２ １３７，６３３，７３２．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７６，９４８，０１９．６１ ８５，１８７，６３４．００ ９７，１５０，１３８．４７ １８５．０７％ ５３，０６７，９０１．８４ ５３，０６７，９０１．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

元

）

－２６，０３８，２１９．７６ －２３，８２５，３２４．５５ －１１，８６２，８２０．０８ －１１９．４９％ －１５，４４９，４４８．１３ －１５，４４９，４４８．１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６６３，２７９，１３７．２６ ５１６，５１２，８８７．６７ ５１６，５１２，８８７．６７ ２８．４１％ ２７８，８２８，６０７．０３ ２７８，８２８，６０７．０３

项目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调整后增减

（％）

２００８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９，１１２，７５９，００８．２７ ７，０１１，００３，５７９．４０ ７，０１１，００３，５７９．４０ ２９．９８％ ６，１５４，６１０，５０６．５２ ６，１５４，６１０，５０６．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元

）

３，０７８，７３５，３０７．６０ ２，８８４，９８７，８１６．７３ ２，９０８，０５０，３５４．８３ ５．８７％ ２，８４２，０４５，３７０．２３ ２，８４２，０４５，３７０．２３

股本

（

股

） ７６８，５０７，８５１．００ ７６８，５０７，８５１．００ ７６８，５０７，８５１．００ — ４５２，０６３，４４２．００ ４５２，０６３，４４２．００

注：

１

、对

２００８

年营业收入的调整系公司孙公司云南鲲鹏食糖配送公司根据业务实质采用净额法确

认收入所致，调减金额

４８

，

１００

，

７４３．６５

元，占

２００８

年度营业收入（调整前）

３．７６％

。 该调整事项不影响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２

、对

２００９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的调整均系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４

号》的规定，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之后，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当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

期初股东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其余额仍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３

、 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６２％

和

１８５．０７％

的主要原因系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完成转让西岸渔人码头公司股权，获得一次性税后收益

２６

，

８７７．４６

万元。

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１１９．４９％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０

年公司

下属深圳农牧公司受猪肉价格波动、饲料原料价格上涨及面临本地区非法屠宰场的无序竞争等影响亏

损。

５

、总资产同比增长

２９．９８％

的主要原因系：（

１

）公司增加借款

８６

，

４２２．００

万元；（

２

）公司部分下属子公

司因开展国储粮拍卖等业务增加保证金致其他应付款增加

７５

，

４１２．６１

万元。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年比上年调整

后增减

（％）

２００８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６ ０．１１ ０．１３ １７６．９２％ ０．１３ ０．０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６ ０．１１ ０．１３ １７６．９２％ ０．１３ ０．０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２ －５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９．２７％ ２．９７％ ３．３８％

增加

５．８９

个百分

点

２．３６％ ２．３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０．８７％ －０．８３％ －０．４１％

减少

０．４６％

个百

分点

－０．６９％ －０．６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８６ ０．６７ ０．６７ ２８．３６％ ０．６２ ０．６２

项目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调整后增减

（％）

２００８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０１ ３．７５ ３．７８ ６．０８％ ６．２９ ６．２９

注：

１

、

２００８

年调整后数据系

２００９

年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所致。

２

、

２００９

年本表所列除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以外，对项目的调整均系依据《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第

４

号》的规定，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之后，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当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

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股东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其余额仍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３

、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同比均增长

１７６．９２％

的主要原因系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完成转让西

岸渔人码头公司股权，获得一次性税后收益

２６

，

８７７．４６

万元。

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

５０％

，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０

年公司下属深圳农牧公司

受猪肉价格波动、饲料原料价格上涨及面临本地区非法屠宰场的无序竞争等影响亏损。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

（

非股权

）

处置损益

－１，６５６，５４０．２０

转让股权损益

３６３，１８０，９２６．９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７，８４４，２８６．３５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１２，１９０，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５１０，２７１．４９

所得税影响额

－６７，２９４，４６６．１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０，０４４，２３６．２６

合计

３０２，９８６，２３９．３７

３．３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４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４．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０，９８２，１９１ ３７．８６％ ０ ０ ０ －１７１，７２３，９９９ －１７１，７２３，９９９ １１９，２５８，１９２ １５．５２％

１、

国家持股

１６５，３５８，０２１ ２１．５２％ ０ ０ ０ －１６５，３５８，０２１ －１６５，３５８，０２１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６１，２００，０００ ７．９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６１，２００，０００ ７．９６％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４，４２４，１７０ ８．３８％ ０ ０ ０ －６，３６５，９７８ －６，３６５，９７８ ５８，０５８，１９２ ７．５６％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４８，２８０，０００ ６．２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８，２８０，０００ ６．２８％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６，１４４，１７０ ２．１０％ ０ ０ ０ －６，３６５，９７８ －６，３６５，９７８ ９，７７８，１９２ １．２８％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７７，５２５，６６０ ６２．１４％ ０ ０ ０ １７１，７２３，９９９ １７１，７２３，９９９ ６４９，２４９，６５９ ８４．４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７，５２５，６６０ ６２．１４％ ０ ０ ０ １７１，７２３，９９９ １７１，７２３，９９９ ６４９，２４９，６５９ ８４．４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三

、

股份总数

７６８，５０７，８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７６８，５０７，８５１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报告期内，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股改等形成的限售股份

１６５

，

３５８

，

０２１

股全部解除限售；（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公告）

２．

报告期内，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的相关规定，解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限售股

份和增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限售股份，本报告期变动数为减少

６

，

３６５

，

９７８

股。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年初限售股

数

本年解除限售

股数

本年增加限售股

数

年末限售股

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深圳市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局

１６５，３５８，０２１ １６５，３５８，０２１ ０ ０

股改限售股

份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已解除限售

深圳市远致投

资有限公司

３９，１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３９，１００，０００

非公开发行

股份限售股

份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０

日

可全部解除限售

世纪阳光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５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２５，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０

日

可全部解除限售

深圳华强鼎信

投资有限公司

２１，０８０，０００ ０ ０ ２１，０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０

日

可全部解除限售

无锡市国联发

展

（

集团

）

有限

公司

１７，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１７，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０

日

可全部解除限售

深圳市福田投

资发展公司

５，１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５，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０

日

可全部解除限售

深圳市江南丰

投资有限公司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０

日

可全部解除限售

董事

、

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１６，１４４，１７０ ６，４４１，３５４ ７５，３７６ ９，７７８，１９２

董事

、

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

员限售股份

董事

、

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持股

按

《

公司法

》、《

上

市公司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

》

的相关规

定执行

。

合计

２９０，９８２，１９１ １７１，７９９，３７５ ７５，３７６ １１９，２５８，１９２ － －

４．２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５８，５２３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局

国家

２１．５２％ １６５，３５８，０２１ ０ ０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５．２２％ ４０，１２８，４７４ ３９，１００，０００ ０

世纪阳光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３．３２％ ２５，５００，０００ ２５，５００，０００ ０

中国银行

－

华夏行业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３．２７％ ２５，１４３，４７３ ０ ０

深圳华强鼎信投资有限

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２．７４％ ２１，０８０，０００ ２１，０８０，０００ ０

无锡市国联发展

（

集团

）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２１％ １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０００ ０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１．８３％ １４，０９５，７１０ 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

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１．６５％ １２，７００，０００ ０ ０

广州铁路集团广深铁路

实业发展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４６％ １１，２１２，９４８ ０ ０

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

其他

１．４６％ １１，２１２，９４８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 １６５，３５８，０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２５，１４３，４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０９５，７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７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州铁路集团广深铁路实业发展总公司

１１，２１２，９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１１，２１２，９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５１１，２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兴业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４８０，９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东证资管

－

工行

－

东方红

５

号

－

灵活配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７，１４１，２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深

６，９９９，８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

１、

控股股东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代表国家持有股份

（

国家股

）；

前

１０

名股

东中

，

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持有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该两股

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

２、

本公司未知上列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４．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４．３．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３．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

简称

“

深圳市国资局

”），

为深圳市政府工作部门

，

办公地

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４００９

号投资大厦

１７

楼

，

负责人

：

张晓莉

。

深圳市国资局直接持有公司

１６５，３５８，０２１

股股票

；

深圳市国资局下属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４０，１２８，４７４

股股票

。

深圳市国资局合计持有公

司

２０５，４８６，４９５

股股票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７４％，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４．３．３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５．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

别

年

龄

任期起始日期 任期终止日期 年初持股数 年末持股数

变动

原因

报告期内

从公司领

取的报酬

总额

（

万

元

）（

税

前

）

是否在股

东单位或

其他关联

单位领取

薪酬

陈少群

董事长

、

党委

书记

男

４９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４，１８５，６００ ３，２８５，６００

注

１ ６３．７０

否

曾湃

董 事

、

总 经

理

、

党委副书

记

男

４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０ ０ — ６１．７５

否

汪兴益 独立董事 男

６６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０ ３７６

注

２ １０．００

否

孙良媛 独立董事 女

５２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０ ０ — １０．００

否

孙 雄 独立董事 男

６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０ ０ — １０．００

否

肖幼美 独立董事 女

５６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０ ０ — １０．００

否

刘震国 独立董事 男

３９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０ ０ — １０．００

否

万筱宁

董事

、

党委副

书记

、

纪委书

记

男

４８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１，２９６，６７５ １，１３２，５０６

注

１ ５７．１５

否

马彦钊 董事 男

４８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０ ０ — ３０．００

否

祝俊明 董事 男

４７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４，３６０，７８９ ３，２７０，５９２

注

１ ０．００

是

孙涛 董事 男

５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０ ０ — ０．００

是

徐国荣 董事 男

３９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０ ０ — ０．００

是

胡翔海

董事

、

副总经

理

男

４７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１，３７２，７７５ １，２００，１７５

注

１ ５７．１５

否

周润国 监事会主席 男

５９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０ ０ — ３６．００

否

刘岁义 监事 男

４５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３２２，５７５ ２４１，９３１

注

１ ３０．４６

否

王道海 监事 男

４５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０ ０ — ０．００

是

高巍 监事 男

４５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０ ０ — ２８．７０

否

林映文 监事 女

３３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０ ０ — １１．９３

否

陈小华 副总经理 男

４５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１，３９８，６７５ １，０４９，００６

注

１ ５７．１５

否

钟辉红 副总经理 男

４１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 ５７．１５

否

张 键 副总经理 男

３８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０ ０ — ５７．１５

否

陈阳升 财务总监 男

４８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 —

注

３ ０．００

否

刘雄佳 董事会秘书 男

３９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０ ０ — ４６．５７

否

合计

— — — — — １３，０３７，０８９ １０，２８０，１８６ — ６４４．８６ —

注：

１．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的

相关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票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票总数

的

２５％

。

２．

报告期内，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公司董事会获悉公司独立董事汪兴益先生此前发生违规买卖公司股

票行为。汪兴益先生名下证券账户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以交易均价

１４．４１

元买入本公司股票

５００

股，涉及金额

７２０５．００

元；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以交易均价

１４．９９

元卖出本公司股票

１２４

股，涉及金额

１８５８．７６

元，产生收益

７１．９２

元。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汪兴益先生向公司上交上述收益

７１．９２

元。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公告）

３

、报告期内，未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因工作调动，马彦钊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向公司董

事会递交书面辞呈，提出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同意马彦钊先生辞呈，并决定聘任陈阳升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相

同）。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的公司公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告期内被授予的股权激励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２

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

董事姓名 具体职务

应出席次

数

现场出席次

数

以通讯方式参

加会议次数

委托出席次数

缺席次

数

是否连续两次

未亲自出席会

议

陈少群

董事长

、

党委书

记

６ ６ ０ ０ ０

否

曾 湃

董事

、

总经理

、

党委副书记

６ ６ ０ ０ ０

否

汪兴益 独立董事

６ ４ ０ ２ ０

是

孙良媛 独立董事

６ ５ ０ １ ０

否

孙 雄 独立董事

６ ５ ０ １ ０

否

肖幼美 独立董事

６ ６ ０ ０ ０

否

刘震国 独立董事

６ ５ ０ １ ０

否

万筱宁

董事

、

党委副书

记

、

纪委书记

６ ４ ０ ２ ０

是

马彦钊 董事

６ ６ ０ ０ ０

否

祝俊明 董事

６ ３ ０ ３ ０

是

孙 涛 董事

６ ６ ０ ０ ０

否

徐国荣 董事

６ ３ ０ ３ ０

是

胡翔海 董事

、

副总经理

６ ４ ０ ２ ０

是

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说明

独立董事汪兴益先生

、

董事万筱宁先生

、

祝俊明先生

、

徐国荣先生及胡翔海先生连续两次因公未亲自出席会

议

，

均授权委托其他独立董事或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

。

年内召开董事会会议次数

６

其中

：

现场会议次数

６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次数

０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次

数

０

§６ 董事会报告

６．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根据董事会制定的

“

网络化

”

发展战略

，

２０１０

年是公司系统有序推进

“

网络化

”

各项工作的一年

，

报告

期内

，

公司经营管理主要情况如下

：

一

、

编制

“

十二五

”

发展战略规划

公司成立

“

十二五

”

发展战略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小组

，

以

“

网络化

”

发展战略为基础

，

从深入分

析利益相关者需求出发

，

明确战略实施路径

，

确定公司

“

十二五

”

发展战略规划

。

二

、

积极有序推进实体市场

“

网络化

”

工作

（

一

）

新项目拓展取得突破

，

市场网络体系不断壮大

２０１０

年拓展了天津

、

广州

、

济南

、

九江等项目

。

目前

，

公司在全国

２０

个主要城市拥有

２５

家大型实体农产

品批发市场和

５

家大宗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市场

。

（

二

）

积极推进平湖

、

南宁

、

银川等新项目建设

。

报告期内

，

平湖项目受项目周边市政道路建设进度及供港高压塔线未迁出项目用地的影响

，

项目建

设有所延迟

。

截至本报告日

，

一期交易区主体建设已基本完成

，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内进入正式运营阶段

。

报告期

内

，

南宁项目

、

银川项目一期工程建设也已基本完成

。

（

三

）

报告期内

，

完善了海吉星市场的各项标准

，

正式推出了

“

海吉星

”

批发市场高端品牌

，

积极倡导并

践行

“

绿色交易

”，

在指导生产

、

促进流通

、

保障消费等全过程中始终追求绿色

、

高效

、

安全

，

坚持以人为本

，

以及对环境的最大保护

，

实现市场与客户

、

社会的和谐共赢

。

（

四

）

报告期内

，

公司和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

共同探索建立食品安全管理

、

行

业应用与鲜活农产品产业链质量保证的国家或行业标准

。

上海市场利用世博会契机

，

提升客户服务及食

品安全管理水平

，

成为上海世博会果品指定供应商

。

三

、

始终坚守以现货交收为基础的原则

，

确保电子交易市场规范运营

报告期内

，

公司积极推进电子交易市场技术整合和业务整合

，

保证电子交易市场持续规范运营

，

并拓

展生鲜品种

Ｂ２Ｂ

和

Ｂ２Ｃ

电子商务新模式

。

四

、

资产盘活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

稳妥解决历史遗留事项

报告期内

，

顺利完成深圳市西岸渔人码头商业有限公司

（

原

“

深圳市海吉星渔港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

称

“

渔人码头公司

”）

退出

，

增加了收益

，

获得了现金流

，

以集中资源推进公司主业的发展

。

报告期内

，

稳妥推动民润公司事项进展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

有关各方签署了资产及债务处置协议

。

五

、

进一步提升公司

“

网络化

”

管理水平

（

一

）

运用

ＫＰＩ

管理工具逐步强化集团战略管控

，

明确战略实施路径

，

保障战略落地

。

（

二

）

强化财务会计基础建设

，

加强预算管理

，

探索建立集团管控型财务体系

。

（

三

）

加强人力资源基础管理制度建设

，

建立海吉星市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标准并实施

，

进一步优化

以

ＥＶＡ

为核心的二级企业绩效股管理机制

。

（

四

）

系统推进全面项目化管理工作

，

规范管理流程

，

从而提升了工作效率

。

（

五

）

根据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

，

逐步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

形成公司风险管理文化

。

六

、

打造幸福文化

，

完善并提升

“

以人为本

”

的企业文化体系

深入开展员工幸福指数调查和整改工作

，

持续打造幸福企业文化

。

招募并成立海吉星志愿者协会

，

开

展公益服务活动

。

对企业文化进行系统性梳理

，

编写公司企业文化手册

，

积淀和传承优良的企业文化

。

七

、

积极贯彻落实国十六条

，

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通过加强价格监控

、

动员经营者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物价

、

做好战略储备等措施

，

积极组织

、

部署各地

市场贯彻落实关于稳物价

、

保供应的政策要求

。

６．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万元

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毛利

２０１０

年度 同比增减

（％） ２０１０

年度

同比增减

（％）

２０１０

年度 同比增减

（％）

农产品批发市场业务

６６，９２４．８１ －１．１７ ２７，１４３．０１ ８．９０ ３９，７８１．８０ －７．０４

农产品生产加工养殖业

务

６４，９５８．００ ３０．０８ ６５，５２２．３１ ４５．９６ －５６４．３０ －１１１．１８

农批市场配套服务业务

６，３８０．９１ １．８６ ３，３１８．０６ ８．４９ ３，０６２．８５ －４．４６

减内部行业之间抵消

１，７４５．４５ １０６．１７ １，３９９．０２ ５７０．０５ ３４６．４３ －４５．６８

抵消后合计

１３６，５１８．２７ １０．９３ ９４，５８４．３６ ３０．１７ ４１，９３３．９１ －１６．８１

注：从公司涉及的行业构成来看，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营业收入维持平稳。 其中，农产品批发市

场业务主营收入同比下降

１．１７ ％

，但剔除寿光公司上年退出并表的因素，实际增长率为

７．５３％

。农产品生

产加工养殖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３０．０８％

， 主要是因为子公司农牧公司的下属美益肉业公司本报告期内正

式营业实现营业收入

７

，

５８６．５８

万元，但

２０１０

年农牧公司受猪肉价格波动、饲料原料价格上涨及面临本地

区非法屠宰场的无序竞争等影响亏损

６

，

２８５

万元。

６．３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毛利

２０１０

年度 同比增减

（％） ２０１０

年度 同比增减

（％） ２０１０

年度 同比增减

（％）

广东省

１０１，７７３．２８ １８．０８ ８４，４４１．９９ ３３．９０ １７，３３１．２９ －２５．０５

江西省

５，７９４．３９ ３５．７６ １，５１３．２３ ６１．９１ ４，２８１．１６ ２８．４３

上海市

１１，４６２．６３ ７．９４ ２，４２６．２１ ２０．５９ ９，０３６．４２ ４．９８

陕西省

２，０３４．１８ ５２．４５ １，１４４．４５ ２６．８１ ８８９．７３ １０６．０４

四川省

４，３６８．９５ ２８．５７ ８８１．１０ ３５．１３ ３，４８７．８５ ２７．０１

云南省

２，４２６．９７ －４４．３０ ５６２．９６ －６６．８３ １，８６４．０１ －２９．９３

湖南省

９，０９１．９５ １８．１９ ４，４７４．０５ ３０．１５ ４，６１７．９０ ８．５２

其他地区

１，３１１．３７ －７８．３６ ５３９．３９ ２１２．７８ ７７１．９８ １１０．３９

减

：

内部抵消

１，７４５．４５ １０６．１７ １，３９９．０２ ５７０．０５ ３４６．４３ －４５．６８

合 计

１３６，５１８．２７ １０．９３ ９４，５８４．３６ ３０．１７ ４１，９３３．９１ －１６．８１

注：

１

、江西省，报告期营业收入和营业毛利同比分别增长

３５．７６％

和

２８．４３％

，主要系南昌市场原老市

场改造成汽配市场于本报告期内开业增加了租赁收入以及进一步优化市场收费模式，从而提升了营业

收入。

２

、陕西省，报告期营业收入和营业毛利同比分别增长

５２．４５％

和

１０６．０４％

，主要系西安市场经过几年

时间的培育，市场交易旺盛，市场占有率提升使得营业收入继续大幅增长。

３

、四川省，报告期营业收入和营业毛利同比分别增长

２８．５７％

和

２７．０１％

，主要系成都市场进一步优化

市场收费模式，从而提升了营业收入。

４

、云南省，报告期营业收入和营业毛利同比分别下降

４４．３０％

和

２９．９３％

，主要系鲲鹏公司受白糖价格

波动影响业务量下降。

５

、其他地区，报告期营业收入和营业毛利同比分别下降

６４．１１％

和

６９．１６％

，主要系寿光市场退出合并

报表。

６．４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期初金额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本期计提的减

值

期末金额

金融资产

：

其中

：１．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衍生金融资产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６，１９９，６９０．００ １，２８０，７３５．９６ ０ ７，１９９，６４０．００

金融资产小计

６，１９９，６９０．００ １，２８０，７３５．９６ ０ ７，１９９，６４０．００

金融负债

０ ０ ０ ０ 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０ ０ ０ ０ ０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６，１９９，６９０．００ １，２８０，７３５．９６ ０ ７，１９９，６４０．００

６．５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３，５０１．７８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３６，７８７．４０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５２，００７．５２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

项目

（

含部

分变更

）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１）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２）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３）＝

（２） ／ （１）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深圳国际农产品物流园

项目

否

１１３，５０１．７８ １１３，５０１．７８ ３６，７８７．４０ ５２，００７．５２ ４５．８２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０．００

尚处于项目投

入期

，

不适用

未发生重大变

化

合计

— １１３，５０１．７８ １１３，５０１．７８ ３６，７８７．４０ ５２，００７．５２ ４５．８２ — ０．００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

分具

体项目

）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对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调整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５８，０９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３６，

７８７．４０

万元

，

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投资有所延后

。

原因为

：１、

项目周边市政道路建设进度无法满足项目建设需求

；２、

供港高压塔线未迁出项目用

地影响项目建设

。

公司将尽全力协调各相关方

，

积极推进项目进度

，

力争将上述因素对项目建设的影响降至最低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未发生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未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费用支出

，

保障全体股东利益

，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对资金的需求前提下

，

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

５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

公司已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５

亿元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存放在募集资金存储专户

，

继续用于深圳国际农产品物流园项目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６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项目收益情况

成立长春海吉星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项目

６，８４０．００

完成

－２９３

增资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股份有限公

司项目

１８，８１７．１１

进行中

０

成立天津韩家墅海吉星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项目

２，５５０．００

完成

－１９５

成立广州市深农岭南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

司项目

０．００

进行中

０

增资长沙马王堆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项目

４６５９．００

进行中

０

增资深圳市农产品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项

目

１２，０００．００

完成

１６９８

成立深圳海吉星农产品检测科技中心有限公

司项目

１，０００．００

完成

０

合计

４５，８６６．１１ － －

６．７

董事会对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影响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４

号

＞

的要

求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一）变更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二）变更原因：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４

号》（财会［

２０１０

］

１５

号）中第六

条规定：“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

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其余额仍应当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同时文件规定上述文件发布前子公司少数

股东权益未按照上述规定处理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 ”

（三）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介绍

１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之前，本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当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

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除公司章程或协议规定少数股东有义务承担并且

少数股东有能力予以弥补的部分外，其余部分冲减母公司股东权益。

２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之后，本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当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

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股东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其余额仍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四）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

２００９

年比较财务报表进行重新表述。 具体如下：

１

、对

２００９

年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和少数股东损益的影响

单位：元

项 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差异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８５，１８７，６３４．００ ９７，１５０，１３８．４７ １１，９６２，５０４．４７

少数股东损益

７１，２９５，７６８．３５ ５９，３３３，２６３．８８ －１１，９６２，５０４．４７

２

、对

２００９

年年初数的影响

单位：元

项 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差异

少数股东权益

５６６，６１５，３６１．３５ ５６２，８９１，８９３．８６ －３，７２３，４６７．４９

未分配利润

３５４，９５９，３３９．３６ ３５８，６８２，８０６．８５ ３，７２３，４６７．４９

３

、对

２００９

年的年末数影响

单位：元

项 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差异

资本公积

１，６５１，７２１，５７３．３０ １，６５９，０９８，１３９．４４ ７，３７６，５６６．１４

未分配利润

３６０，４７４，６３２．３０ ３７６，１６０，６０４．２６ １５，６８５，９７１．９６

少数股东权益

５８３，００３，４５３．５２ ５５９，９４０，９１５．４２ －２３，０６２，５３８．１０

（五）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４

号》做出的法定

变更。

６．８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９

董事会本次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７６８，５０７，８５１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１

元

（

含

税

），

共计派发红利

８４，５３５，８６３．６１

元

，

实施后剩余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９９，４０８，８０４．３２

元

。

本年度暂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表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

（

含税

）

（

万元

）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

（％）

２００７

年

３，８７６．６３ １７，０６６．９３ ２２．７１

２００８

年

６，７８０．９５ ５，３０６．７９ １２７．７８

２００９

年

７，６８５．０８ ９，７１５．０１ ７９．１１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

占最近年均净利润的比例

（％）

１７１．４９

公司本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７ 重要事项

７．１

收购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２

出售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被出售或

置出资产

出售日 交易价格

本年初起

至出售日

该出售资

产为公司

贡献的净

利润

出售产生

的损益

是否

为关

联交

易

定价原

则

所涉

及的

资产

产权

是否

已全

部过

户

所涉

及的

债权

债务

是否

已全

部转

移

与交易

对方的

关联关

系

（

适

用关联

交易情

形

）

福建路通

公路工程

建设有限

公司

渔人码头

公司

５１％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５７３．８４ ３２，５８１．６３

否

公开拍

卖

是 是 不适用

７．１

、

７．２

所涉及事项对公司业务连续性、管理层稳定性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３

重大担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

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

担保对象名称

（

公司所占权益比例

）

发生日期

（

协议签署日

）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联

方担保

（

是或

否

）

深圳市福田农产品批发

市场有限公司

（７２．９９％）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１，２００

连带责任

２００８．３．２４－２０１１．３．２４

注

１

否

1,500 2009.12.11-2011.3.24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３．５－２０１３．３．５

否 否

深圳市布吉海鲜市场有

限公司

（５１．２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３，０００

连带责任

２０１０．１０．２２－２０１１．１０．２２

否 否

南昌深圳农产品中心批

发市场有限公司

（５１％）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２，０００

连带责任

２００９．６．１２－２０１２．９．２９

否 否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

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

报告期担保发生额合计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

０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５，０００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９，７００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

（

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

担保总额

９，７００

担保总额占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的的比例

３．１５％

其中

：

为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

保的金额

０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被

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

０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５０％

部分的金额

０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０

注：

１

、公司为深圳市福田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田公司”）贷款

２７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履行完毕，继续为福田公司提供额度

２

，

７００

万元的贷款担保。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刊登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公告）

２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栏目报告期担保发生额和报告期末担保余额的差

异在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民润农产品配送连

锁商业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同意为民润公司向建设银行深圳中心支行贷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提供

担保。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３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的公司公告）协议书实际担保期限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 公司为民润公司担保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公司合计为民润公司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其中向上海浦发银行深圳分行的

３０００

万元借

款担保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０

日到期；向建设银行深圳中心支行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担保期限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

两项担保均为历史遗留续贷担保。 上述贷款到期后，民润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 （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３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公告）

根据上述贷款担保事项相关《保证合同》约定，上海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和建设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共

计扣划公司账户人民币

１３６

，

０７１

，

４３５．０６

元， 其中本金人民币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利息人民币

６

，

０７１

，

４３５．０６

元。 扣划后，公司对上述贷款担保事项的担保责任已解除。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公告）

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同意公司参股公

司民润公司资产及债务处置的议案》，同意参股公司民润公司将六十二间门店网点资源（承租权）及其

经营性资产处置给华润万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万家”），并委托华润万家清偿民润公司不高于人

民币贰亿柒仟壹佰柒拾柒万元整（

￥２７

，

１７７

万元）的债务（其中包括：华润万家同意有条件代民润公司向

我公司偿还

７

，

２３８

万元款项）。 该交易不涉及民润公司股权，且不涉及相关门店产权。 有关各方于董事会

后签署了有关协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对民润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已减至

０

元，公司对民润公司债权

共计

２７８

，

８１３

，

３６０．９７

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对应收民润公司历史遗留账款累计计提坏账准备金

额为

１４２

，

７４１

，

９７２．９５

元；公司对为民润公司提供的历史遗留续贷担保按

５０％

的比例计提预计负债为

６５００

万元。 鉴于有关资产及债务处置协议已签署，公司认为，截至目前，上述计提金额是民润事项对公司损

益影响的合理估计。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公告）

７．４

重大关联交易

７．４．１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４．２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４．３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５

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６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局

注

１

承诺事项

（１）

和

（３）

已履行完毕

，

其

他承诺正在履行当中

。

公司原

１１

家法人股东 注

２

承诺事项

（１）

已经履行完毕

。

承诺

事项

（２）

正在履行中

。

股份限售承诺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

发行时所作承诺

———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

诺

）

———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经本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２

日实施。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注

１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国资局在《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承诺：

（

１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则在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之日起的第十二个月的最后五个交易日内，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５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１

日，所有流通股股东

有权以人民币

４．２５

元

／

股的价格将股票出售给深圳市国资局， 具体实施程序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深圳市商业银行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

日为深圳市国资委出具编号为“深商银（营）保函字（

２００５

）第

１２２

号”

不可撤销履约担保，最高担保金额

１

，

０１４

，

６９１

，

８３０

元，担保期间为自农产品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之日起满

１２

个月。 深圳市商业银行保证，如果深圳市国资局未及时支付履行《承诺函》所需的有关资金，

则根据农产品公司的申请及相关文件，立即支付履约保函最高金额的款项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的专用资金结算账户中，以支付深圳市国资局向流通股东买入农产品公司流通股。

（

２

）在本公司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三年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所持有的

股份；在本公司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其后两年内如确需减持时，也将通

过大宗交易、战略配售等方式进行，且减持的价格不低于承诺的购买价格人民币

４．２５

元

／

股。 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农产品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

作日内做出公告。

（

３

）在实施购买股份时导致上市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上市条件的，将在购买股

份实施完毕六个月后的一个月内实施维持农产品公司上市地位的方案。

相关公告已刊登在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２１

日、

２８

日和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５

日、

８

日、

１４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网站上。

注

２

、公司原

１１

家法人股东在《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承诺：

（

１

）公司

１１

家法人股东将其拥有的农产品股份的

５０％

，合计

２６

，

２０４

，

２５３

股，按照不低于公司被批准

为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单位前的交易日收盘价

３．４

元

／

股， 且不高于

３．６６

元

／

股的价格出售给公司管理层，建

立公司管理层约束和激励机制；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者转让。

（

２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农产品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应当自该事

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相关公告已刊登在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５

日和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网站上。

７．７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为解决当时公司员工住房问题

，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７

日

，

深圳市国土局与公司

、

广东省建设发展深圳公司

（

以下简

称

“

省建深圳公司

”）

签署相关协议书

，

协议约定由公司

、

省建深圳公司合作开发建设

Ｈ３１１－５

地块

，

公司占

地块的

６０％

，

房产为自用

，

省建深圳公司占地块的

４０％

，

房产为商品房

；

土地使用者还须为合作建房向深圳

市国土局补交地价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及市政建设配套费人民币

２

，

９２５

，

５１２

元

。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

７

日

，

省建深圳公司向

深圳市国土局缴纳市政建设配套费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

其余地价及市政建设配套费

，

公司

、

省建深圳公司一

直未交

。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

（

原深圳市国土局

，

以下简称

“

市规划国土委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向深圳市

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经审理

，

一审判决如下

：

一

、

省建深圳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市规划国

土委地价

、

市政建设配套费本金人民币

３

，

９２５

，

５１２

元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的利息人民币

７

，

２３８

，

９７７．４６

元

、

滞纳金人民币

１０

，

５０３

，

２０７．３６

元

，

合计人民币

２１

，

６６７

，

６９６．８２

元

。

二

、

驳回市规划国土委要求本公司支付拖欠

地价款

、

市政建设配套费及利息

、

滞纳金的诉讼请求

。

如果省建深圳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

，

应当依照

《

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

，

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本案受理费

人民币

１５０

，

１３８

元

，

由省建深圳公司负担

。

市规划国土委不服一审判决

，

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

请求

：

１

、

撤销

（

２００９

）

深罗法民

三初字第

７４８

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

；

２

、

判令本公司连带清偿地价本金

￥３

，

９２５

，

５１２

元

，

暂计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

的利息

￥７

，

２３８

，

９７７．４６

元

，

以及滞纳金

￥１０

，

５０３

，

２０７．３６

元

，

合计

￥２１

，

６６７

，

６９６．８２

元

；

３

、

本公司

、

省建深圳公司

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

报告期内

，

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０

）

深中法民五终字第

２０４２

号民事判决书

，

终审

判决如下

：

１

、

变更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

２００９

）

深罗法民三初字

７４８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

：

被上诉人省建

深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诉人市规划国土委地价款

、

市政建设配套费本金人民币

３

，

９２５

，

５１２

元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的利息人民币

７

，

２３８

，

９７７．４６

元

，

合计人民币

１１

，

１６４

，

４８９．４６

元

；

２

、

撤销深圳市罗

湖区人民法院

（

２００９

）

深罗法民三初字

７４８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

３

、

被上诉人本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

省建深圳公司应支付的款项共计人民币

１１

，

１６４

，

４８９．４６

元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

４

、

驳回市规划国土委的其他

诉讼请求

。

如果省建深圳公司

、

本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

应当依照

《

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

，

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本案一

、

二审受理费共计人民币

３００

，

２７６

元

，

由省建深圳公司

、

本公司承担人民币

１５４

，

７８１．４４

元

，

由市规划国土委承担人民币

１４５

，

４９４．５６

元

。

（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

的公司公告

）

本诉讼事项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损益的影响为约

－１２１９

万元

。

７．８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７．８．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深 圳 市 农 产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市 农 产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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